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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的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制訂存款保障計劃的背景，並概述財經事務委員

會委員就此議題表達的主要關注。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鑒於國際金融系統趨向支持明確的存款保障形式，香港金融

管理局 (“金管局 ”)在 2000年 4月聘請顧問公司，就加強香港的存款保障
進行研究。當局曾於 2000年 10月發表諮詢文件，就設立存款保障計劃
(“存保計劃 ”)，以增強本港銀行體系承受外來衝擊的應變能力，邀請各
界人士提出意見。政府當局表示，諮詢結果顯示，在本港推行存保計

劃的建議獲得公眾普遍支持。立法會在 2000年 12月通過一項動議，促
請政府盡快落實一套具成本效益、存戶又易於理解的存保計劃，為小

額存戶提供有效保障，並制定適當的配套措施，以減低道德風險。

3. 2001年 4月 24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通過在香港設
立存保計劃，並要求金管局制訂計劃的詳細設計特點。在 2002年 3月進
行的第二輪公眾諮詢的重點，在於金管局對存保計劃的結構的詳細建

議。當局共收到 20份意見書，分別來自銀行界、破產管理業人士、消
費者委員會及其他有關人士。所收到的意見普遍支持金管局的建議，

但亦有人建議透過縮減基金規模、延長基金達到有關規模的時間，以

及要求政府作出更大承擔，以減低存保計劃的成本。

4. 2003年 1月 6日，金管局就擬議存保計劃的結構向財經事務委
員會提交建議。與此同時，金管局為實施擬議的存保計劃製備了條例

草案的擬稿，並諮詢業界的意見。《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 ”)於 2003年 4月 17日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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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

5. 條例草案的首要目標旨在   

(a) 就設立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存保委員會 ”)訂定條文；

(b) 就存保委員會設立存款保障計劃以就存放於屬存保計

劃成員的銀行的存款在某些情況下向存款人提供補償

訂定條文；

(c) 就設立一個存款保障計劃基金以支付該等補償訂定條

文；及

(d) 就向存保基金供款、獲得存保基金支付補償的權利及從

存保基金支付補償訂定條文。

委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6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主要事項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主要事項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主要事項日的會議上提出的主要事項

6. 關於存保委員會存保委員會存保委員會存保委員會的管理工作的管理工作的管理工作的管理工作，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委任
金管局作為存保委員會的代理，負責執行存保計劃日常管理工作的建

議可能會削弱該計劃的公信力和獨立性。金管局作為銀行的規管機

構，擔當這角色會引起衝突。此外，一旦發生大規模銀行倒閉事件，

金管局未必能夠調配足夠人手執行所需工作。

7. 關於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委員懷疑，有關在註冊當地已有類
似存保計劃保障香港分行存款的境外銀行可獲豁免的建議，會否吸引

存戶將存款轉往境外銀行。

8. 關於供款按銀行的供款按銀行的供款按銀行的供款按銀行的 “CAMEL評級評級評級評級 ”1計算計算計算計算，委員關注到，取得較
低評級的銀行會被迫從事較高風險的業務，藉以收回在擬議評級制度

下所付出的較高成本。若銀行試圖向客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該計劃的成

本，存保計劃會涉及道德風險的問題。

9. 關於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有委員建議在判定賠償額前應向
存戶發放臨時賠款。

10.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月 6日會議紀要的有關摘錄部分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1 CAMEL評級是金管局會目前採用的監管評級制度，從資本 (Capi ta l)、資產質

素 (Asse t  qua li ty)、管理 (Management)、盈利 (Earning)及流動資金 (Liquid i ty)
這幾個範疇來評估認可機構的財政實力與整體穩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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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1. 以下文件與條例草案有關   

(a)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2000年 10月 24 日 的 B9/2/2C
VII (2000)號文件 )；

(b) 有關加強香港的存款保障的諮詢文件 (2000年 10月 30日
發出的立法會CB(1)111/00-01號文件 )；

(c) 有關在香港設立存款保障計劃的資料文件 (2002年 12月
30日發出的立法會CB(1)588/02-03(03)號文件 )；及

(d) 2002年 3月進行第二輪諮詢期間接獲的 20份意見書的摘
要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 CB(1)2226/02-03(02)號文
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7月 17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6日的會議紀要的摘錄日的會議紀要的摘錄日的會議紀要的摘錄日的會議紀要的摘錄

X  X  X  X  X

IV 設立存款保障計劃的進展設立存款保障計劃的進展設立存款保障計劃的進展設立存款保障計劃的進展

(立法會CB(1)588/02-03(03)號文件 )

8. 應主席所請，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下稱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金管局對建議
在香港設立的存款保障計劃 (下稱 “存保計劃 ”)的結構的最新建議。

存保計劃主要設計特點的建議及實施安排

9.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金管局在諮詢期間收

集到的大部分意見均贊成，存保計劃的角色應限於一個 “付款箱 ”。此
外，亦有意見認為應成立獨立的法律實體，監察該計劃的運作，藉此

提高問責性。因此，金管局建議成立一個法定機構     香港存款保
障委員會 (下稱 “存保委員會 ”)，負責管理存保計劃，以及委任金管局為
代理，執行該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存保委員會的決定將由獨立的存

款保障上訴審裁處審核。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補充，持牌

銀行會被強制參與該計劃。承保上限將會定為每家銀行每名存戶 10萬
元。至於存保計劃的資金來源，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

當局會以個別銀行按 “CAMEL評級 ”作出的供款建立存保計劃基金。平
均而言，在達到目標基金水平的首年之前，銀行須支付的供款比率為

0.08%，以後則為 0.01%。預期約需 5年時間，便可達到建議的目標基金
水平，即銀行體系的受保存款總額的 0.3%(按 2002年 8月份的受保存款
水平計算約為 16億元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進一步表示，
金管局現正就條例草案擬稿諮詢銀行界。預期條例草案可於 2003年上
半年度提交立法會審議。視乎所需籌備工作的進度，預計可於 2005年
推行存保計劃。

與議員進行討論

豁免參與存保計劃

10. 陳智思議員注意到，根據有關建議，若境外註冊銀行香港分

行的存款已受到該銀行註冊地的存保計劃保障，而保障的範圍及程度

不遜於香港的存保計劃，該境外銀行可申請豁免參與香港的存保計

劃。他詢問，香港有多少間境外註冊銀行符合豁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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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回答時表示，少數在註冊地

設有存保計劃的境外註冊銀行會為其境外分行的存款提供保障。德國

設立的存保計劃，是少數提供此類保障的制度之一。因此，預計只有

少數在香港經營的境外銀行有資格獲豁免參與存保計劃。

12. 胡經昌議員關注到，擬為境外銀行提供的豁免及海外存保計

劃可能提供的較高賠償額，將會吸引存戶將存款轉往境外銀行。金管

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由於香港的存保計劃基本上是為小

額存戶而設的保障計劃，小額存戶不大可能會被上述因素吸引而將存

款轉往境外銀行。

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

13. 吳亮星議員查詢擬成立的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的成員組合及

職權範圍。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答稱，審裁處會由行政長

官從相關界別委任的獨立成員組成。審裁處會獲授權審核存保委員會

的決定，包括有關訂定賠償款額、豁免參與存保計劃及訂定銀行須支

付的供款額的決定。至於胡經昌議員關注審裁處同時負責裁定賠償額

及受理上訴可能會出現角色衝突，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強

調，存保委員會及審裁處是兩個獨立的實體。存保委員會決定賠償額，

而審裁處則受理不服存保委員會決定的上訴。兩者並不存在角色衝

突。

銀行供款及CAMEL評級制度

14. 由於存保計劃基金所收取的供款會按銀行的 “CAMEL評級 ”計
算，而且取得較高評級的銀行向基金支付的供款比率較低，何俊仁議

員擔心，取得較低評級的銀行會被迫從事較高風險的業務，藉以收回

所付出的較高成本。

15.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回應時表示，採用非劃一供

款制度在公眾諮詢中獲得支持。鑒於銀行會嘗試改善其風險管理及資

產質素，以期爭取較高的CAMEL評級，從而減少向基金支付的款項，
擬議的供款機制將有助減低存保計劃可能引起的道德風險。

16. 至於胡經昌議員查詢按 CAMEL評級制度的各個評級劃分的
銀行數目，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大部分銀行取得第

二級評級。關於不服所得的CAMEL評級的銀行可否向存款保障上訴審
裁處提出上訴的問題，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解釋，CAMEL
評級由金融管理專員決定，審裁處將不獲授權覆核金融管理專員對評

級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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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劉慧卿議員察悉，存保計劃基金約於 5年內便可達到 16億元的
目標水平，她詢問若屆時未能達到目標，對銀行的供款比率將有何影

響。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答稱，倘若未能達到目標基金水

平，供款比率 (平均 )會維持於 0.08%的水平。達到目標後，有關比率會
減至 0.01%。

道德風險問題

18. 陳鑑林議員察悉，把擬議承保上限設於每家銀行每名存戶 10
萬元的水平，可使 84%的存戶在存保計劃下獲得十足保障，而相對於香
港存款總額則只佔其中的 16%，故他對存保計劃所衍生的道德風險問題
表示關注。鑒於中額及大額存戶將不會獲得保障，而香港的存款總額

大部分均來自這些存戶，加上銀行會向客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該計劃的

成本，陳議員擔心中額及大額存戶會因補貼存保計劃的小額存戶而令

本身利益受到損害。就此方面，李卓人議員擔心銀行會將存保計劃的

成本轉嫁小額存戶，並詢問有否措施保障他們的利益。

19.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回答時表示，曾有爭議指大

額存戶有較多資源保障本身的利益，並會審慎選擇銀行，因此在香港

設立存保計劃的主要作用是保障小額存戶。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中

額及大額存戶同樣會受到存保計劃保障，因為該計劃會為他們的首 10
萬元存款提供十足保障。

20. 對於顧客所需承擔的費用的關注，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

展部 )強調，銀行如何向客戶收取費用屬商業決定，金管局不宜作出干

預。不過，金管局的研究及海外經驗已顯示，規模較小的銀行傾向更

積極爭取小額存戶。因此，預計在存保計劃實施後，將有更多銀行服

務供存戶選擇。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的管理工作

21. 關於委任金管局作為存保委員會的代理，負責執行存保計劃

日常管理工作的建議，劉慧卿議員關注到，此舉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

削弱該計劃的公信力和獨立性，而且金管局作為銀行規管機構，擔當

這角色會引起衝突。鑒於金管局會從存保計劃基金中收回其招致的全

部費用，她對此建議能否減低存保計劃的行政費用表示懷疑。另一項

關注是，一旦發生大規模銀行倒閉事件，金管局未必能夠調配足夠人

手執行所需工作。劉議員進而查詢海外地區在管理存保計劃方面的經

驗。

22.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回應時表示，視乎存保計劃

的保障範圍，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存保計劃的管理機構各有不同架構。

舉例而言，美國的存保計劃的運作方式並非只是一個付款箱，因此有

關機構的編制較大。在制訂現時的建議時，金管局曾參考英國的經驗，

當地的存保計劃亦是一個付款箱，英倫銀行獲委任為代理，負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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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以一個付款箱計劃來

說，要求存保委員會維持足可應付銀行倒閉事件帶來的工作量但平日

卻用不 的人手編制，很可能不符合成本效益。他表示，香港銀行公

會及消費者委員會均支持此建議。關於角色衝突的問題，金管局助理

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解釋，依照海外地區的做法，把金管局在規管銀

行業及管理存保計劃兩方面的職責分工，便可解決這問題。至於委員

關注一旦發生大規模銀行倒閉事件時的人手調配，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

行業拓展部 )表示，金管局可考慮外判其中一些工作，並在發生這些情

況時聘用外間的專業人士擔任有關工作。

23. 應劉慧卿議員的要求，金管局答應提供消費者委員會對此建

議的意見，供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消費者委員會於 2002年 10月致金管局的函件，已於 2003年 1
月 8日隨立法會CB(1)655/02-03號文件送交委員傳閱。 )

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

24. 曾鈺成議員查詢有關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的建議。金管局助

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回應時解釋，有關建議旨在於銀行倒閉後的 10
日內向存戶提供高達其應得賠償的 25%的款項 (但不按累計利息作出調
整 )。這項建議將有助恢復存戶對銀行體系的信心，而且遇到某些需要
長時間才能確定賠償款額的情況時，亦不致延誤向存戶發放賠款。他

補充，倘若臨時賠款額超出應得賠償額，當局亦可依據法律條文向存

戶追討有關款項。

X  X  X  X  X


